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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青岛科创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 215026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青岛科创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蓝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

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年 4月 24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

审会字（2025）第 215016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

第 1号》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现就

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

科创蓝公司所属全资孙公司青岛远深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胶州第一能源站

账面金额为 4,945.87万元，其中其他非流动资产原值 5,492.06万元，其他非流动资

产减值准备 546.19万元，公司聘请山东昊佳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普

通合伙）对青岛远深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账面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公司根据

评估结果对青岛远深 2024年资产负债表中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46.19万

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

充分。

二、上期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一）上期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科创蓝 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基础的事项详见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215005号。

1、资产减值

科创蓝公司主要经营用的厂房、土地被司法冻结，存在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由于不能确定上述资产是否会被最终执行拍卖以及具体的变现金额，我们无法判

断上述资产在财务报表日是否存在减值。

2、上年非标审计意见事项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科创蓝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

对诉讼事项、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由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及

获取的审计证据受限，我们仍无法在本年对前述事项发表审计意见，无法判断前

述事项对 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3、持续经营能力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注

释 2持续经营所述，科创蓝公司 2023年度发生净亏损 30,081,988.88元，且已连续

多年亏损。报告期公司面临承担连带赔偿的资金压力，同时涉及多起诉讼、部分

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可能存在导致对科创蓝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科创蓝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2023年度

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上期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情况

1、资产减值

（一）1、所述厂房、土地由于诉讼案件的解决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司法冻

结，解除冻结后科创蓝出于未来发展战略考虑决定在胶州市上合新区重新选址建

设新厂区。2024年 8月将上述土地、厂房打包以 5054万元出售给青岛广诚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末尚未回款 1593万元回款率为 68%。2024年末相关资

产的权属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机器设备也搬至临时厂房，财务报表中确认了资



产处置损失 3137万元，已不存在资产减值无法判断的情况。2024年 8月 6日公司

设立全资子公司青岛南禺数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万元（已完成

实缴），2025年 1月 3日通过南禺数谷取得位于胶州市李哥庄镇 25亩的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证书，与此同时新厂房的建设工作也已在 2024年 10月份开工，预计

2025年下半年建成，届时公司将整体搬迁至新厂区生产办公。

2、上年非标审计意见事项

①、2022年非标审计意见中诉讼事项已于报告期内解除，2024年 6月 28日，

公司收到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当日出具的《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本案件结案。该案件被执行人百卅蓝（魏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债务人）

委托相关业务单位一次性向青岛市崂山区电力安装有限公司给付人民币 2,133万

元，青岛市崂山区电力安装有限公司放弃其余债权，同意解除对被执行人（科创

蓝）所有的强制措施，该案件执行完毕。

②、2022年非标审计意见中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事项的消除情况见“一、非

标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3、持续经营能力

①2024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242.79万元，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3008.2万元，虽然 2024年的净利润较 2023年亏损增大，但 2024年扣非后

的净利润亏损-1,184.02万元较 2023年扣非后-3497万元实现大幅减亏，扣非后经营

情况明显好转。

②2024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 266.72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正数主要得

益于诉讼事项解决后应收账款-百卅蓝（魏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年以上，

期末余额 4049万元）本期实现回款 591万元。科创蓝将继续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款

力度，保证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攀升。

③2024年科创蓝公司已将原子公司青岛科创蓝碳减排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

持有青岛莱西市 1000万平供热特许经营权）出售给由四川首建投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控股的青岛首建兴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5年随着莱西区域开工建设将



为科创蓝公司带来稳定的设备销售收益以及建成后的储能、运营等收益，是青岛

高新区特许经营权项目外的又一个特许经营区域。

④2023年 5月科创蓝分别与潍坊奎文区政府、奎文区平台公司潍坊恒建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4年科创蓝全资子公司山东江汇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与潍坊恒建集团有限公司进入到实质合作环节，承接了潍坊三个园区冷热源

配套工程项目，合同额为 5504万元，该项目将于 2025年实施完毕。2025年恒建

集团将与科创蓝继续合作推进当地清洁能源供热供冷业务，很可能成为科创蓝公

司山东省第三个特许经营区域，为科创蓝持续贡献稳定收益。

⑤截至报告出具日科创蓝不存在重大诉讼、重大资金赔付、银行账户被司法

冻结等严重影响持续经营的不利事项。

三、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

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

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科创蓝公司 2024年度

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四、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可能的影响

金额

上述导致保留意见事项可能对科创蓝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但不具有广泛性。由于我们发表保留意见的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事项对科创蓝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4

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五、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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